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履行的义务、认定违法的理由依据，并指导其改正，督促其依

法合规开展活动。

三、对《不予处罚清单》未作出规定，但违法行为符合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等法律、法规、规章规定的不予行

政处罚情形的，也应当依法不予行政处罚。

修订后的《不予处罚清单》自 2025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，有

效期五年。《关于印发〈上海市农业农村领域轻微违法行为依

法不予行政处罚清单〉的通知》（沪农委规〔2022〕10 号）同

时废止。

上海市农业农村委员会

2024 年 12 月 24 日




















